
序号 前置要求 评审方法

一、 依法设置与执业

(一)
医院规模和基本设置未达到 «医疗机

构管理条例» «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(试
行) » 所要求的医院标准ꎮ

１ １ 查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关于医疗机构设置审批、 执业

登记和诊疗科目设置的相关文件、 «医疗机构执业许可

证» 正、 副本ꎻ 查阅上一年度医院卫生统计报表ꎮ

１ ２ 医院规模和基本设置未达到 «医疗机构管理条例»
«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(试行) » 所要求的医院标准ꎬ 包

括但不限于床位、 科室设置、 人员、 房屋、 设备、 注册

资金等方面的要求ꎮ

１ ３ 查询 “卫生健康监督信息平台” 中的有关行政处罚

信息ꎮ

(二)

违反 «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

与健康促进法» «医疗机构管理条例»ꎬ
伪造、 变造、 买卖、 出租、 出借 «医

疗机构执业许可证»ꎻ 医院命名不符合

«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» 等有关

规定ꎬ 未按时校验、 拒不校验或有暂

缓校验记录ꎬ 擅自变更诊疗科目或有

诊疗活动超出诊疗科目登记范围ꎻ 政

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与其他组织投

资设立非独立法人资格的医疗卫生机

构ꎻ 医疗卫生机构对外出租、 承包医

疗科室ꎻ 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向出

资人、 举办者分配或变相分配收益ꎮ

２ １ 违反 «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»
«医疗机构管理条例»ꎬ 伪造、 变造、 买卖、 出租、 出借

«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»ꎮ

２ ２ 医院命名不符合 «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» 等

有关规定ꎬ 未按时校验、 拒不校验或有暂缓校验记录ꎬ
擅自变更诊疗科目或有诊疗活动超出诊疗科目登记范围ꎮ

２ ３ 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与其他组织投资设立非独

立法人资格的医疗卫生机构ꎮ

２ ４ 医疗卫生机构对外出租、 承包医疗科室ꎮ

２ ５ 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向出资人、 举办者分配或变

相分配收益ꎮ

２ ６ 查 «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» 正、 副本有效期和校验

记录ꎬ 主管部门审批的诊疗科目ꎻ 查公立医院合同、 协

议、 会议纪要及财务报表ꎮ

(三)
违反 «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» «医疗

机构管理条例» «护士条例»ꎬ 使用非

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ꎮ

３ １ 违反 «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» «医疗机构管理条

例» «护士条例»ꎬ 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

术工作ꎮ

３ ２ 发生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通报的严重违反依法执业

行为ꎮ

３ ３ 未按相关规定完成本机构和全院医师、 护士的电子

化注册ꎮ

３ ４ 随机抽查环节病历和签发的检验检查报告单及已开

具药品的处方和 (或) 医嘱中的医、 药、 护、 技人员名

单ꎬ 对其相关资质进行核实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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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

违反 «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»
«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»ꎬ 违法违规

采购或使用药品、 设备、 器械、 耗材

开展诊疗活动ꎬ 造成严重后果ꎻ 未经

许可配置使用需要准入审批的大型医

用设备ꎮ

４ １ 违反 «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» «医疗器械监督

管理条例»ꎬ 违法违规采购或使用药品、 设备、 器械、 耗

材开展诊疗活动ꎬ 造成严重后果ꎮ

４ ２ 未经许可配置使用需要准入审批的大型医用设备ꎮ

４ ３ 抽查药品、 设备、 器械、 耗材进货渠道、 合格证明

和标识ꎻ 随机抽查处方ꎬ 查医师签名ꎬ 核对医师执业证

书、 处方权文件ꎮ

(五)
违反 «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»ꎬ
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

开展相关母婴保健技术ꎮ

５ １ 违反 «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»ꎬ 未取得母婴保

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开展相关母婴保健技术ꎮ

５ ２ 查阅开展遗传病诊断和产前诊断、 婚前医学检查、
结扎和终止妊娠手术的医院是否取得 «母婴保健技术服

务执业许可证»ꎻ 查阅母婴保健技术人员是否取得母婴保

健相关技术执业资质ꎮ

５ ３ 医疗机构在开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过程中违反相关

诊疗规范ꎬ 造成严重后果ꎮ

(六)

违反 «人体器官移植条例»ꎬ 买卖人体

器官或者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

活动ꎬ 未经许可开展人体器官获取与

移植技术ꎮ

６ １ 开展人体器官获取与移植技术的医疗机构未获批器

官移植诊疗科目ꎮ

６ ２ 开展器官获取与移植的医师不具备资质ꎮ

６ ３ 参与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或者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

关的活动ꎮ

６ ４ 查阅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 (ＣＯＴＲＳ)
中的病例信息ꎮ

(七)
违反 «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»ꎬ 非法

采集血液ꎬ 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ꎬ
出售无偿献血的血液ꎮ

７ １ 违反 «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»ꎬ 发生非法采集他人

血液的情形ꎮ

７ ２ 违反 «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»ꎬ 发生非法组织他人

出卖血液的情形ꎮ

７ ３ 违反 «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»ꎬ 发生出售无偿献血

的血液的情形ꎮ

７ ４ 查阅输血科 (血库) 及采供血机构的有关资料ꎻ 急

救用血按有关规定执行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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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

违反 «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»
«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»ꎬ 造成

传染病传播、 流行或其他严重后果ꎻ
或其他重大违法违规事件ꎬ 造成严重

后果或情节严重ꎻ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

或监督执法机构近两年来对其进行传

染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为重点监

督单位 (以两年来最近一次评价结果

为准)ꎮ

８ １ 违反 «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» «中华人民共

和国生物安全法»ꎬ 发生传染病传播、 流行或其他严重

后果ꎮ

８ ２ 医疗机构发现传染病、 动植物疫病或者不明原因的

聚集性疾病ꎬ 因未及时报告或瞒报、 谎报、 缓报、 漏报

造成严重后果或情节严重的重大违法违规事件ꎮ

８ ３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监督执法机构近两年来对其进

行传染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为重点监督单位情况

(以两年来最近一次评价结果为准)ꎮ

(九)
违反 «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» «医
疗事故处理条例»ꎬ 篡改、 伪造、 隐

匿、 毁灭病历资料ꎬ 造成严重后果ꎮ

９ １ 违反 «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» «医疗事故处理条

例»ꎬ 篡改、 伪造、 隐匿、 毁灭病历资料ꎬ 造成严重

后果ꎮ

９ ２ 查阅医学会鉴定书、 法院判决文书等资料ꎮ

(十)

违反 «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»ꎬ
将未通过技术评估与伦理审查的医疗

新技术、 禁止类医疗技术应用于临床ꎬ
造成严重后果ꎮ

１０ １ 医疗机构违反 «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»ꎬ 开

展的医疗新技术未通过技术评估与伦理审查ꎮ

１０ ２ 医疗机构开展限制类技术未在主管卫生健康行政部

门备案ꎬ 未在 «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» 副本登记备案ꎮ

１０ ３ 医疗机构开展禁止类技术ꎮ

(十一)

违反 «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»
«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» «处方管理

办法»ꎬ 违规购买、 储存、 调剂、 开

具、 登记、 销毁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

神药品ꎬ 使用未取得处方权的人员或

被取消处方权的医师开具处方ꎬ 造成

严重后果ꎮ

１１ １ 违规购买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ꎬ 造成严重

后果ꎮ

１１ ２ 医疗机构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储存、 调

剂、 开具、 登记、 销毁等环节管理不规范ꎬ 导致麻醉药

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滥用、 丢失、 冒领或者流入非法渠

道等事件ꎬ 造成严重后果ꎮ

１１ ３ 违反 «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» 规定ꎬ 未经许可、
备案ꎬ 违规购买、 储存、 运输易制毒化学品ꎮ

１１ ４ 抽查药品、 设备、 器械、 耗材进货渠道、 合格证明

和标识ꎻ 随机抽查处方ꎬ 查医师签名ꎬ 核对医师执业证

书、 处方权文件ꎮ

(十二)
违反 «放射诊疗管理规定»ꎬ 未取得放

射诊疗许可从事放射诊疗工作或未履

行其他法定职责ꎬ 造成严重后果ꎮ

１２ １ 从事放射诊疗活动的医疗机构未取得 «放射诊疗

许可证»ꎮ

１２ ２ 医护人员未取得放射诊疗资质ꎬ 从事放射诊疗工作

造成严重后果ꎮ

１２ ３ 查阅 «放射诊疗许可证» 正、 副本ꎬ 诊疗科目ꎬ 有

效期ꎬ 校验记录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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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三)

违反 «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

法»ꎬ 未依法开展职业健康检查或职业

病诊断、 未依法履行职业病与疑似职

业病报告等法定职责ꎬ 造成严重后果ꎮ

１３ １ 违反 «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»ꎬ 未依法开

展职业健康检查或职业病诊断ꎮ

１３ ２ 未依法履行职业病与疑似职业病报告等法定职责ꎬ
造成严重后果ꎮ

１３ ３ 查 «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» 正、 副本ꎬ 主管部门审

批的诊疗科目中是否有职业病科ꎮ

(十四)
违反 «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» «医疗

广告管理办法»ꎬ 违规发布医疗广告ꎬ
情节严重ꎮ

１４ １ 违反 «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» «医疗广告管理办

法»ꎬ 违规发布医疗广告ꎬ 情节严重ꎮ

１４ ２ 查阅医疗机构向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送的 «医
疗广告审查申请表» 等资料ꎮ

(十五)
其他重大违法、 违规事件ꎬ 造成严重

后果或情节严重ꎮ
医疗机构发生其他重大违法、 违规事件ꎬ 造成严重后果

或情节严重ꎮ

二、 公益性责任和行风诚信

(十六)
应当完成而未完成对口支援、 中国援

外医疗队、 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援、
公共卫生任务等政府指令性工作ꎮ

１６ １ 应当完成而未完成对口支援、 中国援外医疗队、 突

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援、 公共卫生任务等政府指令性工作

的情形ꎮ

１６ ２ 查阅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印发的相关文件ꎬ 内容包括
对口支援、 中国援外医疗队、 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援、
公共卫生任务ꎻ 查医院有关文件、 专项工作计划与总结、
合作协议、 人员名单、 管理系统考勤记录、 工作考核佐
证资料ꎮ

(十七)
应当执行而未执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

和分级诊疗政策ꎮ

１７ １ 未执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ꎮ

１７ ２ 未建立分级诊疗制度ꎮ

１７ ３ 查看医院执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分级诊疗政策文
件及实施记录ꎻ 医联体建设及双向转诊开展情况及佐证
资料ꎮ

(十八)

医院领导班子发生 ３ 起以上严重职务

犯罪或严重违纪事件ꎬ 或医务人员发

生 ３ 起以上违反 «医疗机构工作人员

廉洁从业九项准则» 的群体性事件

(≥３ 人 /起)ꎬ 造成重大社会影响ꎮ

１８ １ 医院领导班子发生 ３ 起以上严重职务犯罪或严重违

纪事件ꎬ 或医务人员发生 ３ 起以上违反 «医疗机构工作

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» 的群体性事件 (≥３ 人 /起)ꎬ
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情形ꎮ

１８ ２ 查阅医院纪检监察部门相关资料ꎮ

(十九)
发生重大价格或收费违法事件ꎬ 以及

恶意骗取医保基金ꎮ

１９ １ 医疗机构发生重大价格或收费违法事件ꎮ

１９ ２ 发生通过伪造、 变造、 隐匿、 涂改、 销毁医学文

书、 医学证明、 会计凭证、 电子信息等有关资料ꎬ 或者

虚构医药服务项目等方式ꎬ 恶意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

行为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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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十)

违反 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» «医疗

质量管理办法» «医学科研诚信和相关

行为规范» 相关要求ꎬ 提供、 报告虚

假住院病案首页等医疗服务信息、 统

计数据、 申报材料和科研成果ꎬ 情节

严重ꎮ

２０ １ 医疗机构违反 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» «医疗质

量管理办法» 等规定ꎬ 发生重大数据泄露或严重的数据

上报错误ꎬ 导致严重质量安全事件ꎮ

２０ ２ 医疗机构因科研诚信问题和学术不端现象ꎬ 造成严

重后果或情节严重的ꎮ

２０ ３ 医疗机构提供、 报告虚假住院病案首页等医疗服务

信息ꎬ 造成严重后果或情节严重的ꎮ

三、 安全管理与重大事件

(二十一)
发生定性为完全责任的一级医疗事故

或直接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判定的重

大医疗事故ꎮ

２１ 医疗机构在评审周期内发生定性为完全责任的一级

医疗事故或直接被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判定的重大医疗

事故ꎮ

(二十二)
发生重大医院感染事件ꎬ 造成严重

后果ꎮ
２２ 医疗机构在评审周期内发生重大医院感染事件ꎬ 造

成严重后果ꎮ

(二十三)
发生因重大火灾、 放射源泄漏、 有害

气体泄漏等被通报或处罚的重大安全

事故ꎮ

２３ １ 医疗机构在评审周期内发生重大火灾、 放射源泄

漏、 有害气体泄漏并被通报或处罚的安全事故ꎮ

２３ ２ 查阅安全生产相关登记记录、 会议记录等资料ꎮ

(二十四)
发生瞒报、 漏报重大医疗过失事件的

行为ꎮ
２４ 医疗机构在评审周期内发生瞒报、 漏报重大医疗过

失事件的行为ꎮ

(二十五)
发生大规模医疗数据泄露或其他重大

网络安全事件ꎬ 造成严重后果ꎮ

２５ １ 医疗机构在评审周期内因发生大规模医疗数据泄露

或其他重大网络安全事件ꎬ 造成严重后果ꎮ

２５ ２ 实地走访信息科、 病案室等相关科室ꎬ 调阅信息安

全等级认证等相关材料ꎮ

四、 医疗服务能力

(二十六)
评审周期 (４ 年) 内ꎬ 国家临床重点

专科、 省级临床重点专科、 省县共建

临床特色专科等项目建设验收未通过ꎮ

２６ 梳理评审周期内国家和省级下达的国家临床重点专

科、 省级临床重点专科、 省县共建临床特色专科等专科

项目ꎬ 对已完成建设周期的项目验收通过情况进行评估ꎬ
要求全部验收通过 (专科项目≥５ 个的ꎬ 通过率达到

８０％ )ꎬ 仍在建设周期内的专科不做考核ꎮ

(二十七)
申请评审三级的县医院ꎬ 在评审周期

内县医院服务能力评估未达到国家推

荐标准ꎮ

２７ 根据评审前一年度国家卫生健康委通报的县医院医

疗服务能力评估情况ꎬ 对申请评审三级的县医院医疗服

务能力评估结果进行复核ꎮ
本条只针对县级公立医院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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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前置要求 评审方法

(二十八)
评审周期 (４ 年) 内ꎬ 医疗机构未在

国家 医 疗 质 量 管 理 与 控 制 信 息 网

(ＮＣＩＳ) 完整填报数据ꎮ

２８ 在国家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信息网 (ＮＣＩＳ) 查阅医

疗机构评审周期 (４ 年) 内数据填报情况ꎬ 每年填报数

据完整度达到 １００％ ꎮ

(二十九)
医疗机构在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

排名未达到相关要求ꎮ

２９ 申请评审三级甲等的综合医院ꎬ 评审周期内国家三

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评级至少 ２ 个年度达到 Ｂ＋及以上ꎻ
申请评审三级乙等的综合医院ꎬ 评审周期内国家三级公

立医院绩效考核评级至少 ２ 个年度达到 Ｃ＋及以上ꎻ 申请

评审三级甲等的专科医院ꎬ 评审周期内国家三级公立医

院绩效考核评级至少 ２ 个年度达到 Ｂ 及以上ꎮ
本条只针对申请评审三级甲等和三级乙等的公立医院ꎬ
民营医院、 申请评审三级丙等和首次申请三级评审的公

立医院不做考核ꎮ

(三十)
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未达

到要求ꎮ
３０ 申请三级评审的医院ꎬ 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

评价要到 ４ 级及以上ꎮ

—３１—


